
規劃綱領 

 

此規劃申請由 WINMAX (HONGKONG) ELECTRIC CO.,LIMITED 委託顧問公司提出，申請地點為新

界元朗廈村丈量約份第 128 約第 384 號餘段，申請地點的地盤面積約為 4,403 平方米，擬議總

樓面面積約為 1,658.56 平方米。申請人就申請地點的申請用途為臨時電子產品回收貨倉和附

屬辦公室及相關填土工程（為期 3年）。 

 

場地擬議將會設有四個臨時構建物，詳情如下： 

 

構築物編

號 

上蓋面積

（平方

米） 

樓面面積

（平方

米） 

高度

（米） 

層數 建築物料 用途 

1 1,200 約共

1,658.56 

6 1 金屬搭建 貨倉 

2 29.28 2.6 貨櫃改建 辦公室 

3 29.28 2.6 貨櫃改建 辦公室 

4 400 6 金屬搭建 貨倉 

 

申請人原為新界元朗丈量約份第 119 約第 1488 號 A 段及第 1489 號餘段(原經營地點)的租客，

在該地點經營電子產品回收貨倉業務，原經營地點的面積約為 2,000 平方米。及後，申請人於

2023年收到政府通知，原經營地點將會被納入元朗南發展區第2期計劃的收地範圍內，申請人

便立即著手四周尋找合適場地進行搬遷，但一直苦於市場上合適的場地相當稀缺或其他因素而

未能成功搬遷，直到尋找到申請地點。雖然申請地點的地盤面積較原經營地點大超過一倍，但

考慮到經營需求及合適場地的稀缺性，申請人認為現時申請地點對其而言再為合適不過，便開

始著手進行此規劃申請，並於 2025 年 8 月就此申請向發展局進行初步諮詢。申請人的於申請

地點的申請用途與其於原經營地點經營的業務一致。 

 

申請地點的地面於多年前已鋪上 0.3-0.4 米混凝土，為規範化相關情況，申請人的申請用途亦

包括相關的填土工程，填土面積約為 4,403 平方米，填土厚度約為 0.3-0.4 米。由於申請用途

不涉及任何掘土工程，因此不會對申請地點的考古價值做成影響。 

 

申請地點位於廈村邊緣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YL-HTF/12 內的農業地帶內。申請地點僅牽

涉 1 幅私人土地，並不牽涉任何政府土地。申請地點範圍不規則，但地勢平坦。 

 

申請地點基本水電供應齊全，申請用途並不會涉及任何斬樹、填池、隔絕水源等損害環境的開

闢工作。申請用途的營業時間為周一到周五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傍晚五時三十分，申請人並不會

在申請地點安排員工留宿及設立任何晚間照明裝置，因此申請用途對附近居民及生態環境不會

帶來任何影響。 

 



於實際運作上，申請地點會作電子產品回收、拆解及貯存貨倉之用，過程絕對不牽涉化學分解

及除毒等作業，因此不會對環境造成污染。申請地點不會處理任何受管制電器，因此並不需要

申請廢物處置牌照。另外，所謂電子產品拆解乃是使用普通電鑽及螺絲批拆解電子產品，其分

貝一般不超過 80dB，並不構成噪音污染。 

 

申請地點的出入口設於深灣路(場地北面)，闊度約為 6 米，足夠供緊急車輛駛入。相關路段路

直、平坦且沒有任何樹木遮擋，因此車輛可安全進出進出場地且不會影響其他駕駛者。為避免

車輛需倒車進入場地，場地提供迴旋圈及充足緩衝空間予車輛掉頭。申請用途僅會使用輕型貨

車運輸，場地將設立 3輕型貨車位及私家車位各 3個供擬議業務及員工使用。申請人亦會採取

措施，確保場地外不會產生車龍。 

 

申請人預料申請用途所產生的車流如下： 

 

Time Period In Out Total 

AM Peak (08:30-10:30) 1 1 2 

PM Peak (16:30-17:30) 1 1 2 

Remaining Operation 

Hour (10:30-16:30) 

1 (per hour) 1 (per hour) 2 (per hour) 

 

由於申請場地僅會供申請人及其合作夥伴使用，申請用途所產生的交通流量是可預料及可控制

的，並不會對附近交通網絡構成壓力。 

 

申請人表示於規劃申請及申請用途日後的營運過程當中，將積極配合政府各部門的要求，包括

配合各種城規會在規劃許可中所加入的附帶許可條件，力求將申請用途對各方面的影響降到最

低。 

 

建基於下列原因，申請人希望城規會能夠酌情批準此規劃申請，給予申請人就申請用途的規劃

許可： 

 

－申請人受元朗南發展區第 2期計劃影響。 

－受政府大規模收地影響，合適用地相當稀缺。 

－申請用途僅為臨時性質，可輕易還原，並不抵觸現時申請地點農業地帶的長遠規劃意向。 

－申請用途所產生的交通流量是可預料及可控制的，且不會使用重型車輛。 

－申請用途並不會涉及任何斬樹、填池、隔絕水源等損害環境的開闢工作。 

－申請用途不會於晚間產生任何光源及噪音，不會影響附近雀鳥及居民。 

  



 

－申請地點附近已有類似規劃申請獲得規劃許可，詳情如下： 

 

規劃申請個案編號 申請用途 許可日期 備註 

A/YL-HTF/1166 臨時露天存放全新車

輛（私家車）、建築

材料、機械、器材、

貯存工具和零件連附

屬辦公室的規劃許可

續期（為期 3 年）

及填土和填塘工程 

01/03/2024 該規劃申請地點位於

本次申請地點西南

面，距離約 200 米。 

 

兩者用途地帶相同。 

A/YL-HTF/1179 擬議臨時露天存放建

築材料和機械及貯存

工具和零件連附屬設

施（為期 3 年）及

相關填土工程 

20/12/2024 該規劃申請地點位於

緊鄰本次申請地點。 

 

兩者用途地帶相同。 

A/YL-HTF/1180 擬議臨時工業用途

（食品加工及存放）

（為期 3 年）及進

行填土工程 

10/01/2025 該規劃申請地點位於

本次申請地點東北

面，距離約 250 米。 

 

兩者用途地帶相同。 

A/YL-HTF/1185 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材

料連附屬辦公室（為

期 3 年）及相關填

土工程 

06/06/2025 該規劃申請地點位於

本次申請地點東北

面，距離約 150 米。 

 

兩者用途地帶相同。 

A/YL-HTF/1193 擬議臨時露天存放建

築材料和機械連附屬

設施及相關填土工程

（為期 3 年） 

19/09/2025 該規劃申請地點位於

本次申請地點西南

面，距離約 550 米。 

 

兩者用途地帶相同。 

 


